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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信息学院学生出国（境）学习交流承诺书

本承诺书适用于即将出国（境）参加校际交流、交换生、联合培养、国际会议、合作研

究、访问考察、培训及国际比赛、联合教学项目、文化交流、实习等各种交流活动的我校全

日制正式注册在校学生。

交流项目名称：

出访时间：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一、行为要求

1.学生应具备责任意识，出国（境）期间严格遵守我国的法律、法规以及留学人员的各

项规章制度，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，不参加任何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活动。

2.学生在外期间，应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、道德规范，尊重当地民俗；应遵守境外交流

单位或机构的规章制度。同时，保持与派出学院及学校部门的联系，有问题及时汇报沟通。

3.学生应按照审批的在外学习交流期限及行程安排参加交流项目，认真学习，圆满完成

交流项目。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如无特殊原因，不得随意退出、放弃或更换项目，未经许可不

得擅自改变往返时间和交流期限等，应按项目规定的期限执行项目；短期交流团组学生不得

擅自离团外出或在外留宿，有事外出应先征得带队教师或邀请方同意，并在规定时间内返回；

短期交流学生不得擅自变更已审批的在外行程，应按照行程安排参加交流项目并返回。

4.学生应在参加上述交流项目前，详细了解并遵守学校有关赴境外学习交流的规章制度

以及前往国家或地区的相关规定及注意事项。

5.学生按期返校后应提交不少于 1000 字的海外交流总结报告并附至少 3张交流照片。

二、安全责任

1.学生在外期间，应对自己的生命及财产安全负责，保持安全防范意识，妥善保管自己

的重要证件及贵重物品，并严格遵守当地安全法规，包括交通、食品及信息安全等各方面的

法规。

2.学生必须购买海外医疗及意外保险，或按外方要求购买相关保险，并认真阅读相关条

款。

3.学生应做行前体检。如有病情，学生不得隐瞒，确保身体状况良好方可参加海外交流

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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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学生在外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或医疗健康问题，应自行负责，并及时联络派出学院/

海外邀请方或中国驻当地使领馆，以取得必要的帮助。

学生声明：本人自愿参加上述交流项目，在已获悉项目内容及相关要求的前提下，郑重做出

以下承诺：

1.本人已年满 18 周岁，在详细了解该项目情况及可能存在风险的基础上，自愿申请参加

该项目并已征得家长同意。本人家庭具有经济能力，完全能负担本人参加项目的所有费用。

2.本人身心健康情况良好，符合赴国（境）外学习、生活的要求。已按要求购买在国（境）

外期间保险并且保险有效期涵盖本人在国（境）外的所有时间。

3.本人已将赴海外参加上述交流项目告知并征得家长/监护人的同意。本人已仔细阅读和

完全接受以上内容，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，保证在海外交流学习期间遵守以

上规定。如有违反，自愿承担相应的后果及责任。

学生签字： 联系电话： 电子邮件：

家长姓名及联系电话（父母双方或任一方）：

家长签名：

联系电话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（备注：此责任书请双面打印。填写完毕并签字后原件交由对外交流与发展中心保存，学生

自行保存复印件留底）

家长身份证复印件

正面

家长身份证复印件

反面


